
户籍管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州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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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请
公开

县级 乡、村级

1 出生登记 出生登记

1、受理部门：落户地公安派出所;监护人不便回户籍地公安
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的，可以就近在我省其他具有户口登记
职能的公安派出所（以下简称“上户地派出所”）异地申报
出生登记。
2、办理条件：新生儿出生后，其监护人或户主应在1个月
内，按照第十二条明确的落户原则，申报出生登记。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1）在国内出生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小孩随父或随母落户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2）
新生儿系非婚生育的，《出生医学证明》、小孩随父或随母
一方的居民户口簿、非婚生育说明。非婚生育新生儿随父落
户的，需一并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3）在国外出生的具有中国国籍的新生儿：国外医疗机
构出具的《出生证》原件和复印件及翻译机构出具的出生证
明翻译件、子女回国时持用的中国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旅行证》、小孩随父或随母落户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
、或非婚生育说明。（4）在香港、澳门出生的新生儿：港
澳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证明》原件、经港澳公证部门公证
的自愿放弃该子女港澳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声明及公证书、小
孩随父或随母落户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非婚生育说
明。（5）在台湾出生的新生儿：台湾医疗机构出具的《出
生证明》原件、小孩随父或者随母落户一方的居民户口簿、
结婚证或非婚生育说明。如父母一方是台湾户籍居民的，还
须提供台湾户籍部门出具的该子女未取得台湾户籍的证明。
5、办理时限：材料齐全当场办结；对于须报上一级机关核
准的，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完成；须报上两级机关核准
的，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完成。
6、收费依据及标准：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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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养、入
籍等登记

收养登记

1、受理部门：落户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公民个人依法收养无户口人员，应凭民政部
门出具的《收养登记证》、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向收养人
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户口补登。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收养登记证》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户口、
身份证件。
5、办理时限：材料齐全当场办结；对于须报上一级机关核
准的，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完成；须报上两级机关核准
的，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完成。
6、收费依据及标准：免费

《户口登记条
例》、《收养
法》、《中国
公民收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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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销登记

死亡注销

1、受理部门：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公民死亡后，其户主、亲属应在1个月内持有
关单位出具的死亡证明材料，向死亡公民户口所在地的公安
派出所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死亡公民的户口，交回死亡公民
的居民户口簿内页。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死亡证明材料；死亡公民的居民户口簿内页
。
5、办理时限：材料齐全当场办结；对于须报上一级机关核
准的，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完成；须报上两级机关核准
的，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完成。
6、收费依据及标准：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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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销登记

服现役
注销

1、受理部门：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公民服兵役的，应在入伍前，持《入伍通知
书》、入伍人员的户口身份证件，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申报迁出登记，注销户口，不发迁移证件。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入伍通知书》、户口、身份证。
5、办理时限：材料齐全当场办结；对于须报上一级机关核
准的，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完成；须报上两级机关核准
的，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完成。
6、收费依据及标准：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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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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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迁移登记
迁入、
迁出登
记

1、受理部门：户口迁入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迁入迁出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情形1：夫妻投靠：夫妻双方的户口、夫妻双方的身
份证件、结婚证。另省外迁移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
移证》或《落户通知单》。情形2：未成年人投靠父母：投靠人和
被投靠人户口、投靠人和被投靠人身份证件、父母子女关系证明。
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
通知单》。情形3：离婚回原籍：迁入人员和被投靠人的户口、迁
入人员和被投靠人的居民身份证、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离婚调解
书或判决书。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
证》或《落户通知单》。情形4：军人配偶投靠军人父母：结婚证
、投靠人和被投靠人的居民户口、投靠人和被投靠人的身份证、军
人身份证件、被投靠人与军人系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另省外迁
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
。情形5：《湖南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办法》实施后（2016年2月3
日后）符合城镇落户条件将户口由农村迁往城镇，要求返回原籍户
口所在地落户的：户口、身份证件。情形7：父母投靠城镇成年子
女共同生活的：凭投靠人和被投靠人的户口、凭投靠人和被投靠人
的身份证件、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准予
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情形8：干部、
职工调动、录用：1、凭调动、录用批准通知或证明、迁入人员的
户口、迁入人员的身份证件（原件1份复印件1份）。有家属随迁
的，还须提供结婚证、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另省外迁移还需提
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情形
9：家属随军：部队师（旅）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批准军人家属随
军的证明材料、家属的户口、家属的身份证件、结婚证。另省外迁
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
。女士官有未成年子女的，凭其子女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
》及部队相关证明，可以申请将其未成年子女的户口迁入其驻地，
并随其调动或退出现役而随迁。情形10：城区、城镇有合法稳定住
所（含租赁）的人员：合法稳定住所凭证材料之一：（1）拥有房
屋合法所有权的，为房屋产权证或经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购房协议
（合同）或房屋产权按揭证明、迁入人员的户口迁入人员的身份证
件、有家属随迁的，还须提供结婚证、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另
省外迁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
知单》。情形11：全日制大专以上毕业生，取得中、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人员或中、高级职（执）业资格人员，被认定为优秀人才：、
相关证书之一：
（1）全日制大专以上毕业证；（2）中、高级专业技术或职（执）
业资格证书、合法稳定就业凭证材料、迁入人员户口、迁入人员身
份证件。有家属随迁的，还须提供结婚证、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
。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
户通知单》。情形12：被评为县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以及被评为优秀农民工的人员：1、凭评定证书或
评选推荐单位的证明、迁入人员的户口、迁入人员身份证件、有家
属随迁的，还须提供结婚证、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另省外迁移
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
情形13：高校、职业院校录取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另省外迁移还
需提供迁入人员的《户口迁移证》（省内迁移的为居民户口簿内
页），居民身份证。情形14：高校、职业院校学生转学到新转入学
校落户的：、教育部门的转（升）学证明。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
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情形15：高校、职业院校毕业生、肄
业学生回原籍落户的：户口、身份证、毕业证或肄业、退学证明、
户口迁入申请表。形16：高校、职业院校毕业生到就业地落户的：
户口、身份证、毕业证、就业报到证（包括劳动部门出具的就业
证），或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或企业法人执照
。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户口迁移证》（省内迁移的为集体户口
卡）或落户通知单。
5、办理时限：材料齐全当场办结；对于须报上一级机关核准的，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完成；须报上两级机关核准的，自受理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完成。
6、收费依据：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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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迁移登记
迁入、
迁出登
记

1、受理部门：户口迁入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迁入迁出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情形1：夫妻投靠：夫妻双方的户口、夫妻双方的身
份证件、结婚证。另省外迁移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
移证》或《落户通知单》。情形2：未成年人投靠父母：投靠人和
被投靠人户口、投靠人和被投靠人身份证件、父母子女关系证明。
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
通知单》。情形3：离婚回原籍：迁入人员和被投靠人的户口、迁
入人员和被投靠人的居民身份证、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离婚调解
书或判决书。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
证》或《落户通知单》。情形4：军人配偶投靠军人父母：结婚证
、投靠人和被投靠人的居民户口、投靠人和被投靠人的身份证、军
人身份证件、被投靠人与军人系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另省外迁
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
。情形5：《湖南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办法》实施后（2016年2月3
日后）符合城镇落户条件将户口由农村迁往城镇，要求返回原籍户
口所在地落户的：户口、身份证件。情形7：父母投靠城镇成年子
女共同生活的：凭投靠人和被投靠人的户口、凭投靠人和被投靠人
的身份证件、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准予
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情形8：干部、
职工调动、录用：1、凭调动、录用批准通知或证明、迁入人员的
户口、迁入人员的身份证件（原件1份复印件1份）。有家属随迁
的，还须提供结婚证、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另省外迁移还需提
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情形
9：家属随军：部队师（旅）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批准军人家属随
军的证明材料、家属的户口、家属的身份证件、结婚证。另省外迁
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
。女士官有未成年子女的，凭其子女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
》及部队相关证明，可以申请将其未成年子女的户口迁入其驻地，
并随其调动或退出现役而随迁。情形10：城区、城镇有合法稳定住
所（含租赁）的人员：合法稳定住所凭证材料之一：（1）拥有房
屋合法所有权的，为房屋产权证或经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购房协议
（合同）或房屋产权按揭证明、迁入人员的户口迁入人员的身份证
件、有家属随迁的，还须提供结婚证、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另
省外迁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
知单》。情形11：全日制大专以上毕业生，取得中、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人员或中、高级职（执）业资格人员，被认定为优秀人才：、
相关证书之一：
（1）全日制大专以上毕业证；（2）中、高级专业技术或职（执）
业资格证书、合法稳定就业凭证材料、迁入人员户口、迁入人员身
份证件。有家属随迁的，还须提供结婚证、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
。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
户通知单》。情形12：被评为县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以及被评为优秀农民工的人员：1、凭评定证书或
评选推荐单位的证明、迁入人员的户口、迁入人员身份证件、有家
属随迁的，还须提供结婚证、父母子女关系凭证材料。另省外迁移
还需提供《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
情形13：高校、职业院校录取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另省外迁移还
需提供迁入人员的《户口迁移证》（省内迁移的为居民户口簿内
页），居民身份证。情形14：高校、职业院校学生转学到新转入学
校落户的：、教育部门的转（升）学证明。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
户口迁移证》或落户通知单。情形15：高校、职业院校毕业生、肄
业学生回原籍落户的：户口、身份证、毕业证或肄业、退学证明、
户口迁入申请表。形16：高校、职业院校毕业生到就业地落户的：
户口、身份证、毕业证、就业报到证（包括劳动部门出具的就业
证），或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或企业法人执照
。另省外迁移还需提供《户口迁移证》（省内迁移的为集体户口
卡）或落户通知单。
5、办理时限：材料齐全当场办结；对于须报上一级机关核准的，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完成；须报上两级机关核准的，自受理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完成。
6、收费依据：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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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网
站
■入
户/现
场

√ √ √ √



6
户口登记
项
目变更正

姓名变更

1、受理部门：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一）变更姓氏为随父姓或母性或其他直系
长辈血亲或其他抚养人姓的；（二）宗教名与世俗名改换
的；（三）收养或解除收养、父母离异或再婚等原因需要将
子女姓名变更的；（四）在同一学校或工作单位内姓名完全
相同，给生活、工作带来不便的；（五）姓名用字实属不
雅，字音字义有辱人格的；（六）名字中含有冷僻字的；
（七）因户口登记机关工作失误，造成居民户口簿、居民身
份证及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记载的姓名不一致的；（八）有不
违反工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未成年变更、更正姓名的，父母双方
或法定监护人当场签名确认的书面申请、未成年人的居民户
口簿、父母双方或法定监护人的户口身份证、姓名变更更正
理由凭证材料，属在校学生的还需提供就读学籍管理部门出
具的接受其变更姓名证明。其中10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变更姓
名的，还应征得其本人同意。（二）成年人变更姓名：本人
书面申请、户口、身份证、姓名变更更正理由凭证材料。其
中有工作单位或属在校学生的，还需提供本单位人事部门或
就读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接受其变更姓名的证明。
5、办理时限：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
6、收费依据及标准：免费

《户口登记条
例》、《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
》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场

√ √ √ √



7
户口登记
项目变更
正

性别变
更、更
正

1、受理部门：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一）公民性别登记错误的，凭本人或监护
人书面申请、相关凭证或证明材料、本人户口身份证件，可
以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更正性别；（二）公民因实
施变性手术等原因造成性别变化的，凭本人或监护人的书面
申请、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
公证书或者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本人户口身份证件，
可以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变更性别登记。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本人或监护人书面申请、相关凭证或
证明材料、本人户口、身份证；（二）因实施变性手术等原
因造成性别变化的，凭本人或监护人的书面申请、国内三级
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者司法
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本人户口、身份证。
5、办理时限：性别更正登记，手续齐全当场办结；性别变
更登记，须逐级上报市级公安机关审批，办理工作自受理之
日起15个工作日
6、收费依据：免费

《公安部关于
公民手术变性
后变更户口登
记性别项目有
关问题的批复
》、《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场

√ √



8
户口登记
项
目变更正

民族成
份
变更、
更正

1、受理部门：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一）公安依照有关规定申请变更民族并经
市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审批同意的，应凭市级人民政府
民族事务部门的审批意见、本人户口身份证件，向户口所在
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民族成份变更登记；（二）公民户口
登记的民族成份被错报、误登的，凭本人或监护人书面申请
、证明民族成份登记错误的有关凭证材料、本人户口身份证
件，可以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请更正民族登记。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市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的审批意
见、本人户口、身份证；（二）登记的民族成份被错报、误
登的，凭本人或监护人书面申请、证明民族成份登记错误的
有关凭证材料、本人户口、身份证。
5、办理时限：更正登记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变更登
记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
6、收费依据：免费

《中国公民民
族成分登记管
理办法》、《
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场

√ √



9

暂住登记
及
居住证管
理

暂住登记

1、受理部门：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暂住登记对象为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县级行
政区域到本省其他地区居住的人员,拟居住30日以上。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本人居民身份证；（二）房产证或购
房合同，如是出租房还需提供租房合同及房东身份证；
（三）居住地地址证明（包括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产权证明
文件、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用人单位、就读学校出具
的住宿证明等）；（四）就业证明；（以就业为由登记申办
居住证的申请人）（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
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合法稳定就业的材
料等）；（五）就学证明。（以就读为由登记申办居住证的
申请人）（包括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
就读的材料等）。
5、办理时限：核发居住证15个工作日。
6、收费依据：首次申领免费，损毁换领、遗失补领，缴纳
证件工本费

《湖南省实际
居住人口登记
和服务规定》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场

√



10

暂住登记
及
居住证管
理

居住证
申领

1、受理部门：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一、符合合法稳定住所办理居住证：1、在本辖区内本人或直
系亲属中的父母、配偶、子女拥有合法产权的住房；本人或配偶租住的房屋
办理了租赁房屋登记证；用人单位提供的具有单位房屋产权的宿舍等。
2、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本辖区居住并通过派出所在“湘西州警务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进行流动人口登记已满半年
二、符合连续就读办理居住证：1、在本辖区内的全日制小学、中学、中等职
业教育或普通高等学校取得学籍并就读的。
2、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本辖区居住并通过派出所在“湘西州警务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进行流动人口登记已满半年。
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办理居住证：1、在本辖区范围内连续缴纳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满6个月，符合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录用（聘用），被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招收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持有工商营业执
照等条件之一的。
2、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本辖区居住并通过派出所在“湘西州警务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进行流动人口登记已满半年。。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本人居民身份证；（二）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如是出租
房还需提供租房合同及房东身份证；（三）居住地地址证明（包括房屋租赁
合同、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用人单位、就读学校
出具的住宿证明等）；（四）就业证明；（以就业为由登记申办居住证的申
请人）（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
其他能够证明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五）就学证明。（以就读为由登
记申办居住证的申请人）（包括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
就读的材料等）。
5、办理时限：核发居住证15个工作日。
6、收费依据：首次申领免费，损毁换领、遗失补领，缴纳证件工本费

《居住证暂行条 》 政 》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场

√

11

暂住登记
及
居住证管
理

居住证
换、补
领

1、受理部门：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连续居住的，应当在居住每满1年之日
前1个月内，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办理换发
（签注）手续。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本人居民身份证；（二）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如是出租
房还需提供租房合同及房东身份证；（三）居住地地址证明（包括房屋租赁
合同、房屋产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用人单位、就读学校
出具的住宿证明等）；（四）就业证明；（以就业为由登记申办居住证的申
请人）（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
其他能够证明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五）就学证明。（以就读为由登
记申办居住证的申请人）（包括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
就读的材料等）。
5、办理时限：核发居住证15个工作日。
6、收费依据：免费

《居住证暂行
条例》、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 √ √



12

暂住登记
及
居住证管
理

居住证
签注

1、受理部门：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连续居住的，应当在
居住每满1年之日前1个月内，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
机关委托的社区服务机构办理换发（签注）手续。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本人居民身份证；（二）房产证或购
房合同，如是出租房还需提供租房合同及房东身份证；
（三）居住地地址证明（包括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产权证明
文件、购房合同或者房屋出租人、用人单位、就读学校出具
的住宿证明等）；（四）就业证明；（以就业为由登记申办
居住证的申请人）（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用人单
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合法稳定就业的材
料等）；（五）就学证明。（以就读为由登记申办居住证的
申请人）（包括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续
就读的材料等）。
5、办理时限：核发居住证15个工作日。
6、收费依据：免费

《居住证暂行
条例》、《政
府信息公开条
例》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场

√ √ √

13

港澳台居
民
居住证管
理

港澳台
居住证
申领

1、受理部门：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一）前往内地大陆居住半年以上；（二）
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
港澳台居民；（三）持有效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
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登记表》；
（二）申请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三）申请人居住地
住址、就业、就读证明材料（包括：房屋租赁合同、房屋产
权证明文件、购房合同或房屋出租人、用人单位、就读学校
出具的住宿证明、工商营业执行、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出具
的劳动关系证明、学生证、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够证明连
续就读的材料等）
5、办理时限：港澳台居民申请、换领、补领居住证，符合
办理条件的，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发放居住证；交通不便的地区，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
长，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
6、收费依据：免费

《港澳台居住
证申领发放办
法》、《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
》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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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居
民
居住证管
理

港澳台
居住证
换、补
领

1、受理部门：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有效期满、证件损坏难以辨认或者居住地变
更的，持证人可以换领新证；居住证丢失的，可以申请补领
。。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登记表》；
（二）申请人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
5、办理时限：港澳台居民换领、补领居住证，符合办理条
件的且材料齐全的，当场受理，并出具《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领取凭证》。
6、收费依据：免费

《港澳台居住
证申领发放办
法》、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 √ √

15
居民身份
证
管理

居民身份

1、受理部门：居住地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十六周岁的
中国公民，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的规定申请领
取居民身份证；未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可以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1.成年人：申领人户口；（二）未成年
人：申领人未满16周岁的公民由监护人带领申请人办理居民
身份证，上交申领人户口复印件1份和监护人身份证；
（三）首次办证：需要提供居民身份证申请制作表（派出所
或分局或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提供）
5、办理时限：办理居民身份证30天；办理了居民身份证速
递10个工作日；临时居民身份证3个工作日
6、收费依据：首次申领二代证身份证免费；换领二代证工
本费20元；丢失补领、损坏换领二代证工本费40元。

《居民身份证
法》、《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
》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场

√ √ √



16
居民身份
证
管理

居民身份 、补

1、受理部门：县市公安部门
2、办理条件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十六周岁的
中国公民，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的规定申请领
取居民身份证；未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可以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1.成年人：申领人户口；（二）未成年
人：申领人未满16周岁的公民由监护人带领申请人办理居民
身份证，上交申领人户口复印件1份和监护人身份证；
（三）首次办证：需要提供居民身份证申请制作表（派出所
或分局或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提供）
5、办理时限：办理居民身份证30天；办理了居民身份证速
递10个工作日；临时居民身份证3个工作日
6、收费标准及依据：首次申领二代证身份证免费；换领二
代证工本费20元；丢失补领、损坏换领二代证工本费40元。
发改价格【2003】2322号

《居民身份证
法》、《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
》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户/现
场

√ √ √

17
居民身份
证
管理

临时居
民身份
证换、
补领

1、受理部门：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
2、办理条件：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在
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
证的，可以申请领取临时居民身份证。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一）1.成年人：申领人户口、本人近期一寸
免冠黑白相片；（二）未成年人：申领人未满16周岁的公民
由监护人代为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三）《居民身份证申
领登记表》
5、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6、收费标准及依据：临时身份证工本费10元。发改价格【
2003】2322号

《临时居民身
份证管理办法
》、
《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 √ √



18
居民身份
证
管理

异地申
请换、
补领居
民身份
证

1、受理部门：县市公安机关居民身份证办证大厅
2、办理条件：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省（自治区、直
辖市）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的公民。
3、办理流程：受理-审核-审批-办结
4、所需材料：《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居民户口
簿或居住证；换领的还需交验居民身份证。
5、办理时限：公民提交《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之
日起六十日内；交通不便地区，办理时间延长，但延长时间
不得超过三十日。
6、收费依据：换领二代证工本费20元；丢失补领、损坏换
领二代证工本费40元。发改价格【2003】2322号

《居民身份证
法》、《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
》

形成或者
变更之日
起20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公安
机关

■政
府网
站■
政府
公报
■公
开查
阅点
■政
务服
务中
心
■入

√ √ √


